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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臺灣地狹人稠，吾人可知各式各樣的垃圾流向何

方？（註1）現在房市熱伴隨產生的營建廢棄物，或許

被發現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註2）或是近期為臺灣

帶來傲人經濟成長的工業，他們對於製程產出的事

業廢棄物，是否一樣面臨「找不到廁所」的窘境？臺

灣國土狹小先天條件不足，上揭答案有其必然性，

因此助長環保蟑螂違法處理廢棄物的黑市，但也就

是這樣的一個時代，賦予了有志打擊環保犯罪的檢

察官一個追緝犯罪的舞臺！筆者有幸加入地檢署的

國土組，在此分享一些粗淺的偵辦經驗。

貳、案例假設

　A為知名之上市食品公司，食品製程會伴隨產生
事業廢棄物「食品加工污泥」，依規定須由合法之清

除機構B，將「食品加工污泥」載往合法之再利用機
構即肥料製造廠C，在C的合法工廠內，將「食品
加工污泥」發酵加工製成有經濟價值之肥料，以達

成再利用之循環經濟目標。然因為肥料廠C處理量
能有所不足，A為讓「食品加工污泥」有處可去，不
致堆積在食品廠內，又不願多花成本，A公司內員
工竟透過掮客D，與B、C聯合，以不實清運三聯單
及關閉GPS等方式，規避環保機關稽查，將「食品
加工污泥」自A公司外運後，直接棄置在多處農地
上，導致「食品加工污泥」露天曝曬發出惡臭，經檢

舉才遭循線查獲該不法之集團化運作模式。

參、思維

一、查到了、查到了，查到了什麼？

　上述案例事實，是一個案件偵辦後的成果，但檢

察官在初步接受檢舉時，呈現的通常只是一個堆滿

發出惡臭不明物品的可疑棄置點，這時候檢察官可

以協同轄區員警把地主找來問一問，並認為土地上

堆置的不明物品發出惡臭，想必是地主涉嫌提供土

地堆置廢棄物罪（但地主承不承認那是廢棄物？或

辯稱那只是堆肥？則是另一回事）。或者檢察官這時

可以再進一步，協同轄區員警，窮盡方法找來傾倒

不明物品的貨運司機，認定這司機是未經許可清理

廢棄物後就此結案，因為辦到這司機後，這位司機

已經打算自己扛下罪責，不願再交待現場廢棄物的

真正來源。然後經過不久，檢察官就會開始發現，

這樣類似的案例，不但自己的地檢署有好幾件已繫

屬的地主或司機，甚至連其他地檢署也是，原來大

家都查到了！

二、 溯源發現完整犯罪結構需要「工欲善其
事，必先利其器」，找到對的合作夥伴

　一般來說，循線找到地主、清運司機，通常已經

是檢察官指揮警察偵辦環保案件，可以發揮的極限

了。事實上，大家若能善用環保署資料庫建置的

「環域分析」，並知曉「依規定載運特定廢棄物的清

運車輛，須加裝GPS以儲存該車輛即時、歷史行動
軌跡；特定廢棄物的清運，都要以清運三聯單來層

層申報，管制廢棄物的流向」等資訊，辦案如虎添

劉智偉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註   釋
註1： 上網搜尋「焚化爐」相關新聞，就會發現目前垃圾爆滿無處去，焚化爐量能不足的問題。
註2： 上網搜尋「營建廢棄物濫倒」，就會發現地檢署努力偵辦的案件中，不乏相關案例。

環保案件偵辦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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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

　使用「環域分析」，即在環保署系統的地圖平臺

上，圈劃一個遭廢棄物堆置的地點，就可查出過去

某特定期間內，曾經進來過這地點的裝GPS清運
車輛，如此不用請警察過濾監視器畫面，就能匯整

出涉案司機。說到這裡，有人會想到向環保署函調

「環域分析」，事情就好辦多了。但此舉不會比透過

「檢警環平臺」，直接找來環保署督察人員到你的辦

公室，然後把這個請求告訴他好！因為當你找到這

樣一個專門的環保專業承辦人協助後，他可能（說

「可能」，是因考量不同承辦人，擁有的能力不盡

相同）不但會直接幫你查出涉嫌的車輛，還會用他

們的GPS資料庫，搭配該涉案車輛的清運三聯單申
報紀錄，統合分析後告訴你：「上面案例棄置點惡

臭物，經過『環域分析』，是車輛B載來倒的，而且
經鎖定B車的『GPS軌跡』來看，是從A食品廠載過
來倒的，再由B車的歷來『清運三聯單申報紀錄』
來看，棄置點的惡臭物應該就是A食品廠的『食品
加工污泥』，這些污泥正常來說B車應該載到C肥料
廠，給C作成肥料再利用，結果竟然直接拿來農地
傾倒，這樣的違法行為，可能構成廢棄物清理法第

46條第2款。為了證明要件中的『致污染環境』，檢
座若覺得可行，我們可以幫您作空氣品質測試，證

明那惡臭有超標⋯⋯」。由此不難得知，當你找到對

的合作夥伴時，有沒有發現到這個案子已經破了，

而這時只有你與環保署承辦人2人在辦公室（註3）。

三、 環保犯罪的溯源追查，才能將偵辦成果發
揮到極致 ---兼論廢棄物清理法第 30條之
應用

　案件發展至此，我們知道一定跑不了責任的有

B車司機及C肥料廠，因為B司機將「食品加工污
泥」直接傾倒在農地上，顯屬違規，自難諉為不

知；C肥料廠則在點收清運三聯單後，卻沒讓「食品
加工污泥」進入自己的肥料廠處理，反而擅自找來

一塊農地讓司機傾倒，就可以賺取處理費，做起了

無本生意，自然也是難諉為不知。但是，A上市食
品公司呢？

　顯而易見，A公司內員工，絕對會以不知情來撇
清責任，相關的B司機、C肥料廠本於長久合作，
亦不會咬出A公司內涉嫌人，此時A公司只要聲
明：「敝公司有支付廢棄物清運、處理費用，將『食

品加工污泥』一概委由合法的B司機、C肥料廠清
理，敝公司對於該污泥運出本廠後，遭下游B及C
私自違約濫倒，一概不知情」，就很容易全身而退。

筆者就曾經偵辦過類似的情形，要證明A公司內員
工參與涉案，難上加難！但此時則應回歸檢察官偵

查本質上的功夫，可以透過層層羈押B司機、C肥
料廠等涉案人，並由細部的扣案手機、帳冊等蛛絲

馬跡，試圖找尋有A公司內部人員參與犯案的證
據，筆者就曾經在C肥料廠所收受的處理費中，發
現有被收回扣跡象，追查回扣資金流向後，順利查

獲了掮客D及A公司內員工，亦參與了本案的不法
行為。

　當能證明A公司內員工亦涉嫌本案後，你會發現
司法偵辦可為環保效力的效益會隨之而來（註4）。因

為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規定：「法人之負責人、
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

因執行業務犯前二條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

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當你能

證明A公司內員工涉犯同法第46條第2款之罪時，
則此時代表你已經可以同時將A上市公司亦列為本
案被告；又依同法第30條規定：「事業委託清理其
廢棄物，應與受託人就該廢棄物負連帶清理責任。

如受託者未妥善清理，且委託事業未盡相當注意義

務者，委託事業應與受託者就該廢棄物負連帶清理

及環境改善責任。」，這代表著因內部員工涉案淪為

被告的A上市公司，必會被認定為「未盡相當注意
義務」，必須負起清理環境、改善責任，易言之，A
上市公司必須把濫倒之食品加工污泥從農地清走，

回復農地原來未遭污染的原狀（註5）！

肆、結語

　時常從報章新聞上，觀察到廢棄物濫倒，造成國

土嚴重破壞，身為國土組的一員，從案件偵辦中，

註   釋
註3： 當然掌握了這樣的具體犯罪模式後，還要透過進一步司法權上的搜索、訊問人證等的手段，才能確認何人涉案，但案件

在檢察官與環保署承辦人運籌帷幄下，已經大致抵定。就像辦詐欺車手案件時，已經由監視器掌握了提款車手的臉一

樣。

註4： 淺見以為該種「實效」，有時似乎比個案上檢察官能將起訴的被告都定罪、判重刑，來得有意義。
註5： 筆者曾對類似案件中的被告A公司予以緩起訴處分，並附帶條件誡命其應於特定期限內將已遭破壞之環境回復原狀，否

則將撤銷緩起訴。業者在考量商譽或可能被撤銷緩起訴之不利處境下，都會配合履行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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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談喝酒不開車

廉 政 交 流 網

　我個人頗為喜歡閱讀如「運輸計劃」之類的季刊，

在111年6月期有篇 :酒駕重罰下，「喝酒不開車，
開車不喝酒」酒駕政策效果的評估。論真趣談，酒

駕重罰的政策修法不知凡幾了，因酒駕因素仍占據

交通事故之多數，故公務員不得不為酒駕率先守

法；惟經常亦可聽見公務員抱怨一罪多罰的聲音。

是以，我要說的是針對公務員這一塊怎樣基於「愛

護」及「防護」為原則下，政風人必定還可以有一些

創意的配套措施可供提出。

　老實說，政府為酒駕政策相關配套措施不可不謂

費盡心思，但並非尚無改善的空間 ;因大家也都可
以輕易看到97年迄今，評估酒駕政策修法多次的
成效，其中加重酒駕刑事罰和行政罰只能減少酒駕

事件的發生，尚無法全面扼止。這是經過專家長年

的研究結果所發現的：歷次嚴懲酒駕的修法的確對

降低酒駕行為有明顯的成效，但未能完全促使駕駛

人分離「飲酒」與「開車」的行為，達到「喝酒不開

車，開車不喝酒」的政策目的。於是類如國外曾有

酒駕事件鞭刑的主張，但仍可確認的只有一件事

是，「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意謂著

法的局限性。這也就是說法律除了規範之外，要真

正發揮法律作用，離不開人的素質、法律體制、人

的法律意識等。

　談趣一下，怎麼會連類如國外主張酒駕事件用鞭

刑這樣子酷刑重罰都難以制止 ?實在難以想像。我
們是不是在本質上都錯認了「喝酒」這個根源性問

題？「喝酒」並非罪之惡，「貪杯」才是可笑的罪魁

禍首 ;酒駕的不幸一再悲劇重演，出事才知後悔的
酒駕多不勝舉，皆肇端於「貪杯」。當了一輩子的政

風人，類似這種「貪杯」重複性悲劇的故事再也沒人

比我們感受更深了。我敢說，機關組織環境若能建

構良好的文化，清楚表達機關組織對於正直、誠信

的風氣之要求，並且採取不容忍舞弊行為的態度，

將可降低機關同仁因「貪杯」從事不當行為酒駕事

件 )的可能性。縱使有酒駕事件不當行為的發生，
也更有機會因其他員工不願容忍而主動通報，及時

制止。我異想天開，心想「貪杯」如何運用上廉政署

的「不必貪」、「不願貪」及「不敢貪」之弘法大願。

有朝一日，在機關組織環境夠優質的狀況時，我們

堅持了15年的公務人員廉政倫理規範減少無數的飲
宴應酬，將正是無形當中減少公務人員酒駕事件最

大的幕後英雄。機關的資源本是有限性，故不得不

集中重點在重大的風險事項上防範。心理學上也印

證了，像酒駕這種不大不小風險事件之不當行為，

愈是簡單的、輕微的過失愈是容易再犯。政風人有

幸一直在機關中擔任這種不願容忍而主動通報及時

制止的角色；因為公務人員酒駕事件猶似與自殺無

異，我想政風人減少公務人員酒駕事件，應該更可行。

　笑傲基層的政風單位，我說政風人就像是社團法

人生命線協會輔導人員 ;國人110年自殺死亡人數共
3,656人仍居高不下，很痛。反觀，廉政署約2700位
政風人遍佈各機關，政風人跟生命線的輔導志工一

樣，永不放棄的。我個人有幸也是政風人，只想用

自己末段的職涯來證明，除了讓人趣談政風人只會

「出張嘴」以外，還有一點殘餘價值。花了多年實

作廉政倫理規範強制登錄心得成果，覺得自己似也

深受感動了呢。於是有信心，一心想著「貪杯」這

一罪魁禍首如何也能「不必貪」、「不願貪」及「不敢

貪」?若用關鍵績效指標來強制登錄，實現基層政風
的獨特性，也許可行 ?不試怎知自己行不行 ?

王長平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政風室主任

更能深入窺探國內環保的嚴竣實況。面對既深且

廣、結構錯綜的環保議題，檢察官可以做到的，或

許是深入溯源追查環保犯罪個案，就像詐欺案件幾

乎淹蓋逾半的偵查案量，但如果有一、二件能追查

到詐欺集團金字塔頂端的幕後金主，或偶能像某些

檢察官能跨境去刨除海外機房毒瘤時，總是能振奮

人心一樣。面對猖獗的環保犯罪，是的，就需要那

一、二件，溯源刨除犯罪源頭，讓人民對環保問題

覺知，讓政府對如何解決病灶多一份參考，讓企業

對應盡的環保責任不再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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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志少女成功圓夢  「信，給 15 歲的你」獲全國口琴合奏優等

　【本刊訊】勵志中學口琴隊19名參賽學生在陳法
澄及盧怡臻老師帶領下，從認識樂譜開始，雖學習

過程艱辛，但少女們仍堅持追夢，3月7日代表彰
化縣參加全國學生音樂比賽，以自選曲「信，給15
歲的你」表演中加入歌唱及參賽學生獻給家人的一

封信，感動現場所有人，完美詮釋曲目，從來自各

地強勁的競爭隊伍中脫穎而出，榮獲高中職團體組

口琴合奏優等。蔡部長賽前透過視訊，為這群堅持

夢想的少女打氣，肯定並勉勵學生辛苦練習，必能

在比賽時展現佳績，學生也回應部長，感謝部長籌

募資金為她們添購新樂器，賽程中才能有更好的表

現，為賽事埋下溫暖的種子。

透明政府 廉能起飛

　【本刊訊】臺南市政府文化局為促進南區水交社周

邊公有土地活化利用、連結地區觀光休憩活動，辦

理臺南市志開未來園區地上權設定公開招商案以及

天馬電臺民間規畫興建營運移轉（BOT）案，特參考
採購廉政平臺精神，於機關網站設置臺南第1個土
地開發及興建營運移轉（BOT）行政透明專區，落實
市府廉政公約理念，導入全民監督的精神，將所有

採購資訊公開，提供民眾檢視，並於專區內設置意

見交流區，以確保民眾之信賴，盼成為台南市土地

開發及興建營運移轉（BOT）案之標竿典範。
　行政院推動航空城核心計劃專案小組於2月7日
由行政院政務委員吳澤成率隊視察桃園航空城區段

徵收工程，並實際帶領各機關深入工地視察，瞭解

目前航空城建設之進度，展現透明及開放監督之決

心。桃園航空城建設關乎台灣未來競爭力，是國家

重大公共工程，而廉政平臺目的則在防微杜漸、排

除一切外力干涉工程，相信有廉政平臺及工程機關

的合作與努力不懈，國家建設與發展一定能夠走的

更長更遠。

　衛福部為跨域結合臺中市政府及國立自然科學博

物館舉辦「齊廉心、誠長不失約」兒童之家學習成長

營活動，本次活動於2月8日舉行，由中區兒童之
家學童演出「二十四節令鼓」及「乾淨的世界」廉政

短劇，讓學童表達及探索廉潔誠信之價值，並安排

廉政之樹」、「鬥陣拚廉政」、「誠言誠語」、「廉潔魔

SHOW誠實森林故事劇」等表演，透過「活動與學
童互動學習，讓學童了解誠信的內涵。過程多元活

潑，反應熱烈，讓廉潔教育深化，引領學童體認盡

責誠信的重要性。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政風室為深化民眾之廉政意

識，結合中壢分局於中壢區壢景町所舉辦之「反

毒、反詐裝扮大賽」，辦理「警民廉心  全民安心」社
會參與廉政宣導活動，提供童玩彈珠台與現場民眾

交流互動，將廉政觀念透過寓教於樂的方式體現；

現場設有法務部廉政署「廉潔教材資料庫網站」，使

民眾藉由瀏覽數位化方式之廉政宣導，將誠信廉潔

之種子深植全民心中，強化全民廉潔誠信的理念，

深化民眾反貪意識，帶動行政廉潔風氣。

士林分署受託變賣高價股票  追徵犯罪所得 1 億 2900 餘萬元

　【本刊訊】國安局前上校組長劉冠軍88年間涉嫌
利用職務之便，侵占國安專案鉅額經費後潛逃，前

經士林地檢署發布通緝，士檢運用刑法沒收新制規

定，聲請單獨宣告沒收劉冠軍與其妻名下財產並追

徵價額，經士院裁准沒收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

（下同）1億5,404萬5,007元，士林執行分署受士
檢囑託執行，將查扣之台積電、聯電、華邦電、云

辰等4檔上市櫃股票變賣，先與士檢及國安局召開
聯繫會議就委賣細節取得共識，隨即核發執行命令

委託臺銀證券公司代為變賣，為避免大量一次賣出

導致股價波動過劇，陸續於5個營業日分批完成變
賣，每股成交價亦維持在該日平均行情之上，扣除

相關稅費後，3月合計已成功追徵1億2,915萬7,485
元，協助士檢追回未扣案犯罪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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